
附件

蔡甸区2023年度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工作任务
	序号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全面加强

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
	1
	定期向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级政府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各街道、各部门和单位
	2023年

3月底

	
	2
	强化法治督察与纪检监察协作配合，对法治建设责任不落实的，依规依纪追责问责。
	区司法局
	2023年

12月底

	 2.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3
	配合武汉市建成全市统一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平台。
	区司法局、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中心
	2023年

9月底

	
	4
	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
	区司法局、各街道、

有关部门
	2023年

6月底

	
	5
	推进已配备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且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的党政机关设立公职律师。
	各街道、

各部门和单位


	2023年

12月底

	
	6
	完成2023年度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续聘。
	区司法局、各街道、

有关部门
	2023年

8月底

	3．持续优化

法治化营商

环境
	7
	精简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优化“承诺可开工”制度，推行“四项合一”联审模式，推进“交房即办证”改革。
	区发展和改革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区行政审批局
	2023年

12月底

	
	8
	深入推进“一业一证”改革。持续拓宽改革领域，“一业一证”改革行业拓展到25个以上。
	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
	2023年

12月底

	
	9
	取消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的区级事项达到37项，并根据区级权力动态调整事项清单。
	区行政审批局、

区司法局
	2023年

9月底

	
	10
	推行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全面实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制。
	区行政审批局、

区市场监管局
	2023年

10月底

	
	11
	提升全区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实现130项主题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免证办”覆盖证照类型达100类，实现武汉都市圈“圈内通办”。
	区行政审批局、

有关部门
	2023年

11月底

	3．持续优化

法治化营商

环境
	12
	区政务服务中心高频事项进驻综合窗口比例达80%以上，便民服务中心（站）事项实现100%入驻，推广落实个人电子证照在群众生产生活相关场景和企业电子证照在涉企高频领域的共享应用。
	区行政审批局、

有关部门
	2023年

12月底

	
	13
	全面推行涉企行政处罚“三张清单”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
	区各执法部门
	2023年

12月底

	
	14
	全面实施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
	区各执法部门
	2023年

12月底

	
	15
	建立涉企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选聘涉企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
	区司法局、区工商联
	2023年

12月底

	
	16
	积极配合武汉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
	区市场监管局、区司法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园林和林业局、区公安分局
	2023年

12月底

	
	17
	全面落实国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区发展和改革局、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2023年

12月底

	4．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
	18
	定期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专项检查。组织清理并修订完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制度。
	区司法局
	2023年

12月底

	
	19
	加强法制审核力量，按照不低于本单位执法人员总数5%的比例配备法制审核人员。
	区各执法部门
	2023年

12月底

	
	20
	持续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动态调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赋权事项，加强统一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平台运用。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中心、各街道
	2023年

12月底

	
	21
	健全市、区、街道三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开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评查。健全完善行政执法部门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机制。
	区司法局、各街道
	2023年

12月底

	
	22
	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经费、人员、装备等保障。
	区委编办、区财政局、

区人社局、区各执法

部门
	2023年          12月底

	
	23
	行政执法人员每人每年接受不少于60学时的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培训。
	区各执法部门
	2023年

12月底

	
	24
	规范执法辅助人员适用岗位、职责权限、权利义务、聘用条件和程序。
	区司法局、区人社局、

区各执法部门
	2023年

12月底

	5．健全科学

高效的行政

权力制约

监督体系
	25
	认真研究办理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有关审议意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按时回复率100%，办理满意度95%以上。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相关部门和单位、

各街道
	2023年

12月底

	
	26
	及时落实反馈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按期办复率100%。
	各街道、各部门和单位
	2023年

12月底

	
	27
	推动政务诚信履约。探索建立企业合法权益补偿救济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区发展和改革局、

区市场监管局
	2023年

12月底

	
	28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实现100%回复。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测评结果达80分以上。
	各街道、各部门和单位
	2023年

12月底

	
	29
	建立不能出庭情况说明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90%以上。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及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等，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
	各街道、各部门和单位
	2023年

12月底

	
	30
	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落实行政复议机构人员编制、经费、服务等保障。
	区委编办、区财政局、

区司法局
	2023年

12月底

	6．全面提升

政府治理能力
	31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调处和诉讼服务体系，人民群众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满意率85%以上。
	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
	2023年

12月底

	
	32
	充实人民调解委员会力量，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2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有条件的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1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
	区司法局、区人社局、

区财政局
	2023年

12月底

	
	33
	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原则上每个司法所配备3名以上工作人员，包括2名政法专项编制人员和1名以上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2023年

12月底

	
	34
	完善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等机制。加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健全完善公共舆情应对和危机沟通机制。
	区应急管理局
	2023年

12月底

	
	35
	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对象、吸毒人员、重点青少年等重点人群人员核查、信息共享、衔接配合工作机制。
	区卫生健康局、区司法局、区公安分局、团区委
	2023年

12月底

	7．增强政府

工作人员法治素养
	36
	政府领导班子每年听取法治专题讲座不少于2次，政府及部门领导干部、执法人员每年至少参与1次旁听人民法院庭审活动。
	区司法局
	2023年

12月底

	
	37
	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负责人任期内至少接受1次法治专题脱产培训。
	区各执法部门
	2023年

12月底

	
	38
	组织“八五”普法中期督察。
	区司法局
	2023年

12月底

	
	39
	加强青少年普法宣传工作。
	区教育局、区司法局
	2023年

12月底

	
	40
	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加大法治乡村建设力度。
	区农业农村局、

区司法局、各街道
	2023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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